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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5 學年度國民小學校長遴選作業簡章 
105 年 3 月 25 日臺北市立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委員會通過 

壹、依據 

一、國民教育法。 

二、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自治條例（以下簡稱自治條例）。 

三、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作業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 

 

貳、申請資格 

凡中華民國國民，身心健康、品德優良，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四條之

任用資格，且持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所核發之國民小學

校長甄選、儲訓之合格證書，並具備下列各項資格之一者，得依本簡章之

規定參加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國民小學校長遴選：  

一、本市國小現職校長任期屆滿或連任任期已達二分之ㄧ以上者（任期計

算至 105 年 7 月 31 日）。 

二、具有本局核發之國小候用校長甄選儲訓合格證書之本市國小候用校

長。 

三、曾任本市國小校長者。 

 

參、校長任期屆滿及出缺學校 

一、校長任期屆滿 4 年學校（依 104 學年度各校普通班班級數規模大小，

由大至小排序） 

（一）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民小學（普通班 51 班，總班級數 54 班） 

（二）臺北市內湖區麗湖國民小學（普通班 48 班，總班級數 48 班） 

（三）臺北市松山區西松國民小學（普通班 43 班，總班級數 43 班） 

（四）臺北市北投區關渡國民小學（普通班 41 班，總班級數 41 班） 

（五）臺北市內湖區康寧國民小學（普通班 39 班，總班級數 39 班） 

（六）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普通班 36 班，總班級數 36 班） 

（七）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普通班 35 班，總班級數 40 班） 

（八）臺北市士林區士東國民小學（普通班 33 班，總班級數 33 班） 

（九）臺北市萬華區新和國民小學（普通班 26 班，總班級數 28 班） 

（十）臺北市文山區志清國民小學（普通班 26 班，總班級數 26 班） 

（十一）臺北市文山區溪口國民小學（普通班 26 班，總班級數 26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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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臺北市北投區明德國民小學（普通班 24 班，總班級數 24 班） 

（十三）臺北市北投區立農國民小學（普通班 23 班，總班級數 25 班） 

（十四）臺北市內湖區大湖國民小學（普通班 22 班，總班級數 22 班） 

（十五）臺北市中山區長安國民小學（普通班 21 班，總班級數 21 班） 

（十六）臺北市信義區永吉國民小學（普通班 20 班，總班級數 20 班） 

（十七）臺北市大同區太平國民小學（普通班 19 班，總班級數 19 班） 

（十八）臺北市南港區修德國民小學（普通班 19 班，總班級數 19 班） 

（十九）臺北市士林區劍潭國民小學（普通班 18 班，總班級數 18 班） 

（二十）臺北市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普通班 12 班，總班級數 12 班） 

（二十一）臺北市中正區忠義國民小學（普通班 9 班，總班級數 9 班） 

（二十二）臺北市士林區平等國民小學（普通班 6 班，總班級數 6 班） 

 

二、校長任期屆滿 8 年學校 

    臺北市南港區胡適國民小學（普通班 34 班，總班級數 34 班） 

 

三、校長出缺學校（依 104 學年度各校普通班班級數規模大小，由大至小

排序，普通班數相同時，依總班級數排序，總班級數再相同時，依學

生總人數排序） 

（一）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申請退休奉准）（普通班 84 班，總班

級數 84 班） 

（二）臺北市松山區民生國民小學（申請退休奉准）（普通班 60 班，總班

級數 60 班） 

（三）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申請退休奉准）（普通班 59 班，總班級

數 59 班） 

（四）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申請退休奉准）（普通班 56 班，總班

級數 63 班） 

（五）臺北市松山區民權國民小學（申請退休奉准）（普通班 47 班，總班

級數 47 班） 

（六）臺北市士林區葫蘆國民小學（申請退休奉准）（普通班 45 班，總班

級數 47 班） 

（七）臺北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申請退休奉准）（普通班 43 班，總班

級數 45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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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申請退休奉准）（普通班 43 班，總班

級數 43 班） 

（九）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民小學（申請退休奉准）（普通班 39 班，總班

級數 42 班） 

（十）臺北市文山區景興國民小學（申請退休奉准）（普通班 37 班，總班

級數 37 班） 

（十一）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國民小學（申請退休奉准）（普通班 36 班，總

班級數 36 班） 

（十二）臺北市文山區木柵國民小學（申請退休奉准）（普通班 32 班，總

班級數 34 班） 

（十三）臺北市大同區日新國民小學（申請退休奉准）（普通班 29 班，總

班級數 29 班） 

（十四）臺北市信義區三興國民小學（申請退休奉准）（普通班 26 班，總

班級數 27 班） 

（十五）臺北市松山區松山國民小學（申請退休奉准）（普通班 24 班，總

班級數 27 班） 

（十六）臺北市士林區蘭雅國民小學（申請退休奉准）（普通班 19 班，總

班級數 19 班） 

（十七）臺北市大安區銘傳國民小學（申請退休奉准）（普通班 17 班，總

班級數 17 班） 

（十八）臺北市大同區大橋國民小學（申請退休奉准）（普通班 12 班，總

班級數 13 班） 

（十九）臺北市士林區溪山國民小學（申請退休奉准）（普通班 6 班，總班

級數 6 班） 

（二十）臺北市大安區和平實驗國民小學籌備處（申請退休奉准） 

（二十一）任期屆滿之校長未申請連任或未獲連任之學校（確認後公告）。 

（二十二）現職校長轉任他校後之出缺學校（確認後公告）。 

（二十三）簡章公告後申請退休奉准或其他特殊情形出缺學校（確認後公

告）。 

 

肆、遴選審議程序 

一、第一階段遴選：辦理現職校長任期屆滿 4 年申請連任審議 

（一）審議學校：校長任期屆滿 4 年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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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加對象：任期屆滿 4 年之現職校長  

二、第二階段遴選：辦理現職校長任期屆滿八年申請轉任，與任期屆滿四

年未申請連任或未獲連任、及連任任期屆滿二分之一

申請轉任之遴選審議。本階段分二次辦理： 

第二階段第一次遴選 

（一）審議學校：校長出缺學校、校長未申請連任學校、校長未獲連

任學校及校長任滿 8 年學校。 

（二）參加對象：任期屆滿 4、6、7、8 年之現職校長 

第二階段第二次遴選 

（一）審議學校: 前次審議後仍為校長出缺之學校及校長任期屆滿二

分之一轉任他校之學校。 

（二）參加對象：任期屆滿 4、6、7、8 年之現職校長 

三、第三階段遴選：辦理現職校長、候用校長及曾任校長申請校長出缺學

校遴選審議。 

（一）審議學校：前階段審議後仍為校長出缺之學校  

（二）參加對象：現職校長、候用校長及曾任校長            

四、第四階段遴選：辦理候用校長及曾任校長申請校長出缺學校之遴選審

議。 

（一）審議學校：前階段審議後仍為校長出缺之學校  

（二）參加對象：候用校長及曾任校長            

五、前四階段遴選辦理完成後，仍有校長出缺學校時，遴委會得徵詢合於

自治條例第十一條規定之現職校長、候用校長或曾任校長同意，依作業

要點之程序推薦為該校校長人選。 

 

伍、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及時間 

（一）第一階段遴選報名：105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止。 

（二）第二階段第一次遴選報名：105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至

下午 5 時止。 

（三）第二階段第二次遴選報名：105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至



5 
 

中午 12 時止。 

（四）第三階段遴選報名：105 年 6 月 1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止。 

（五）第四階段遴選報名：105 年 6 月 23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止。 

（六）各階段各次遴選報名，逾時不予受理。 

二、報名地點 

請符合各階段參加對象之校長候選人，備妥報名文件（如簡章第陸點

說明），於各階段規定報名期間內，親自或委託專人送達臺北市立介壽

國中 2 樓教務處（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延壽街 401 號，聯絡電話：

2767-4496 轉 200 教務處蔡主任），並註記「臺北市立國民小學校長遴

選委員會」收。 

 

陸、報名文件 

一、申請參加校長遴選者應檢具下列申請文件，影印備妥 2 份紙本裝訂成

冊，並將電子檔燒錄於光碟 2 份，送交至臺北市立國民小學校長遴選

委員會（請以申請學校為單位裝訂成冊，每校 2份紙本含電子檔光碟）： 

（一）申請表（附表一）。 

（二）切結書（候用校長填寫）（附表二）。 

（三）2 吋彩色照片 2 張（自行貼於申請表）。 

（四）現任、曾任本市國民小學校長證明，或本局核發之國民小學校長甄

選儲訓（候用）合格證書。 

（五）專長或特殊表現（得附證明）。 

（六）自述辦學（服務）績效（填列於附表三 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候用校

長/曾任校長自我考評表，以 6 頁為原則）。 

（七）針對參與遴選學校經營理念與方案之書面報告（以 A4 格式直立橫式

繕打，並以 3-5 頁為原則）。 

二、原任職學校人事單位應確實查核之事項如下： 

（一）學歷證明文件。 

（二）經歷證明文件。 

（三）國民小學教師合格證書。 

（四）最近五年成績考核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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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及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

一者。 

 

柒、遴選審議時間及地點 

一、105 學年度國小各階段校長遴選審議時間如下，審議地點為臺北市立介

壽國中： 

（一）第一階段遴選審議：105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起。 

（二）第二階段第一次遴選審議：105 年 5 月 5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起。 

（三）第二階段第二次遴選審議：105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起。 

（四）第三階段遴選審議：105 年 6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起、105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起。 

（五）第四階段遴選審議：105 年 7 月 4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起。 

二、第一、二階段遴選審議學校順序，依學校 104 學年度普通班班級數規

模大小由大至小依序審議（學校普通班班級數相同時，依總班級數大

小由大至小依序審議，總班級數相同時，依學生總人數多寡由多至少

排序）；第三、四階段遴選審議學校順序以抽籤方式進行排序。 

三、校長候選人於各階段遴選審議學校之報告順序，依臺北市立國小校長

遴選委員會各階段報名收件編號，依序排定報告順序。 

四、各階段遴選審議學校出、列席代表及校長候選人之應到場時間及預定

審議時間，將由本局另行公告函知。 

 

捌、遴選結果公告及聘任 

一、各階段遴選審議結果及次一階段出缺學校名單，將於審議程序結束當

日於本局網站公告。 

二、國民小學校長人選經遴選委員會決議，由本局依法定程序報請市政府

聘任之。 

 

玖、其他 

一、本作業簡章如有修正事項或未盡事宜，由本局適時公告週知。 

二、有關 105 學年度國小校長遴選相關事宜之查詢電話及公告網址如下： 

（一）本局國小教育科，電話：2725-6373。 

 （二）本局公告網址：http://www.edunet.taipei.gov.tw。 

http://www.edunet.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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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臺北市 105 學年度國民小學校長任期屆滿連任申請表 
 

 

照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 別  
身分證統一

編號 
 

職 稱  

服務單位  

學校規模 普通班      班 

通地 

訊址 

 

 

 

聯絡 

電話 

（公） 

 

（宅） 

（傳真） 

 

（行動） 

學
歷 

1 2 3 

4 5 6 

經歷（包

括服務單

位、職

務、服務

年數） 

1 2 3 

4 5 6 

7 8 9 

教師合

格證書

字號 

 

現任、曾任本市國小校長證

明或校長儲訓合格（候用）

證書字號 

 

考核 

（學年

度） 

99  100  101  102  103  

以上 1.學歷證明文件 2.經歷證明文件 3.國民小學教師合格證書 4.最近 5 年成績考核通知書 5.

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及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情事之一者。確經查核無誤。 

原任職單位人事簽章： 

 

專長或 

特殊表現 

1 2 

3 4 

候選人員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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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5 學年度國民小學現職校長轉任/校長遴選候選人申請表 

 

照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 別  
身分證統一

編號 
 

職 稱  

服務單位  

學校規模 普通班      班 

擬參選學校     

通地 

訊址 

 

 

 

聯絡 

電話 

（公） 

 

（宅） 

（傳真） 

 

（行動） 

學
歷 

1 2 3 

4 5 6 

經歷（包

括服務單

位、職

務、服務

年數） 

1 2 3 

4 5 6 

7 8 9 

教師合

格證書

字號 

 

現任、曾任本市國小校長證

明或校長儲訓合格（候用）

證書字號 

 

考核 

（學年

度） 

99  100  101  102  103  

以上 1.學歷證明文件 2.經歷證明文件 3.國民小學教師合格證書 4.最近 5 年成績考核通知書 5.

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及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情事之一者。確經查核無誤。 

原任職單位人事簽章： 

 

專長或 

特殊表現 

1 2 

3 4 

候選人員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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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切結書 

 

 

    本人           參加本市 105 學年度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切

結近 3 年內未受刑事、懲戒處分或記過以上之行政處分，如有不

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此致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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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臺北市 105 學年度國民小學校長/候用校長/曾任校長自我考評表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領域 考評指標 
指標說明（101-104年辦理情

形，可分年提供） 
校長自評 備註 

政策

執行 

能有效執

行教育政

策重點工

作 

1.執行教育局近年重點政

策，包含市府教育白皮書

及本局教育施政重點。 

2.協助中央、教育局及其他

局處推動各項全市教育工

作(如近年承辦業務活動

一覽表) 

 備註：候

用校長以

敘述擔任

主任期間

之工作表

現為原

則。 

經營

管理 

1.學校基

金 預 算

之執行 

各年度經費總額、執行額度

及比率 

  

2.積極校

園 危 機

管理 

1.針對校園危機之預防措施 

2.有效的危機管理（請扼述

重大校園危機事件，包括

甲級事件、各種災害、本

局或媒體、議員關切者） 

 

 

 

3.學校形

象 與 特

色行銷 

扼述行銷學校之具體策略與

成果 

  

專業

領導 

1.課程教

學領導 

1.校長近年課程教學專業進

修時數或專業著作發表情形 

  

2.校長課程教學領導帶領情

形(含全市及校內課程教

學推動、校本課程推動等) 

  

3.校長進行教室走察及觀課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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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考評指標 
指標說明（101-104年辦理情

形，可分年提供） 
校長自評 備註 

2.教師專

業發展 

1.任內學校教師參與專業發

展初進階研習、教學輔導

教師、發展性輔導教學系

統比率及推動情形（包括

成長情形） 

 

2.任內學校教師近年完成各

領域研習認證比率及推動

情形（包括成長情形）(例

如本土語言初階進階研習

認證、綜合活動領域研

習、補救教學研習、差異

化教學研習、多元評量研

習等) 

 

3.任內學校教師發展專業學

習社群情形與參加比率、

領召設置及領域備課情形 

 

4.學校教師參加全市行動研

究、教學檔案比賽、教案

徵件比賽等情形 

 

學生

學習 

1.學生學

習情形 

任內學生基本學力學習改變

情形及學校作為(可敘述推

動校內補救教學或弭平學習

差異情形) 

  

2.學生多

元發展 

學校近年辦理各項學生社

團、推廣學生多元智能及學

生參與校外各項競賽情形 

  

辦學

績效 

特殊服務

績效 

1.最近一次校務評鑑通過向

度數 

  

2.學校榮獲教育部或本局重

要評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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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考評指標 
指標說明（101-104年辦理情

形，可分年提供） 
校長自評 備註 

3.條列申請中央或地方提升

課程與教學相關方案通過

情形 

 

4.其他特殊表現（如榮獲特

殊優良教師、師鐸獎、教

育部教學卓越獎等） 

 

簽章： 


